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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开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052号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姜学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的建议》（第0052号）收悉。经与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等单位共同研究，“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事项已经采纳。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十四五”期间，我市农村供水工作紧紧围绕水利部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聚力推进《重庆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含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实施，超额完成规划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1.6万余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4.6%，规模化供水人口覆盖比例达到71.1%，分别超规划目标9.6和20.1个百分点，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水利基础。奉节县作为山区县，截至2025年底累计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1085处，覆盖人口超过70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2%，规模化供水人口覆盖比例达到57%。但同时，受地理环境和群众用水习惯影响，部分工程“收不抵支”、运行管护不到位等问题较突出，还存在管网老化、水源不稳定、水质波动等问题。

二、联合监管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一）不断夯实水质监测“三道防线”。已成千人以上集中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已全面划定，水源水质监测工作持续强化，不断夯实农村供水水质保障第一道防线。加快推进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配套建设，2025年配套完善净化消毒设施303处，持续巩固农村供水水质保障第二道防线。生态环境部门水源水质监测、卫生健康部门饮用水水质监测、千吨万人水厂水质自检、区县区域水质检测中心或委托有资质机构水质巡检等“三级联检”水质检测监测机制有效运行，市水利局定期通报水质监测结果，督促区县闭环整改水质不达标水厂，有效强化农村供水水质保障第三道防线。

（二）强力推进运行管护“四级联动”。区县政府主体责任人、部门监管责任人、供水单位运行管护责任人等“三个责任人”已全面落实，千人以上供水工程相关责任人定期在重庆市水利局官网公开。市政府办公厅在《重庆市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中，对各级水利、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自然、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卫健和疾控、农业农村、国资等部门职责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对乡镇（街道）在配合选址建设、协调问题处理、巡查检查、群众教育引导等方面积极发挥属地管理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区县农村供水工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属地管理、社会参与”的四级联动机制基本成型，运行良好。
（三）闭环运转信访投诉处置机制。我局印发了《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建立农村供水信访问题动态清零机制的通知》，明确市、区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农村供水信访问题规范处置办理六项工作机制，即：台账管理机制、分级办理机制、定期回访机制、成效督办机制、一对一帮扶机制、动态销号机制等。同时，明确了具体业务管理部门、综合监督部门、信访部门、“一对一”联系处室或单位的信访问题处理职责，确保农村供水信访问题能在第一时间查清、第一时间办理、第一时间沟通，并及时闭环销号。
（四）迭代拓展数字智管应用平台。2023年，市水利局编制印发《重庆市农村供水智慧化管理技术导则》，指导区县开展农村供水数字管理能力建设工作。2024年，市水利局启动“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应用开发，加快农村供水智管平台建设。2025年，市政府办公厅将数字管理能力作为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高位推动。目前，“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应用开发已完成，基本实现农村饮水问题处置多跨协同和三级贯通，2026年以来，系统自动采集分发处理农村供水网络舆情304件。同时，市、区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单位，不断拓展农村供水数字应用，取得明显成效，合川、梁平、垫江等区县级平台已投入实战应用。
三、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快速推进

2024年，我局选取8个区县开展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先期改革试点；2025年，会同7个市级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农村供水全面实现县域统管，建立相对统一的农村饮水管理体制，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小型集中供水规范化管理，不具备企业化管理的工程全面建立“公司+”统管模式，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着力解决您指出的农村饮水管理存在的运行经费“收不抵支”、“责重酬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队伍难以稳定维系、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目前，33个涉及农村供水的区县全部印发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方案，组建县级农村供水公司或专业化运营机构，落实县域统管承接主体。奉节县由县水务集团全资控股成立“奉节县农村水务有限公司”，承接农村供水县域统管业务，全县集镇以上供水工程已全部纳入统管范围，乡镇以下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正着手研究采取“公司+”等模式推进县域统管。
四、标本兼治提速水质提升行动

针对部分地区还存在的工程基础薄弱、管护能力不足等问题，2025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计划3年投资150亿元，实施2100处工程，受益人口500万人，系统提升水源保障能力、水厂制水能力、管网输配能力、水质检测能力、数智监管能力、运行管护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2025年，续建重点水源工程160座，新开工10座、新建规模化供水工程48处，改扩建144处，实施管网延伸或更新改造0.54万公里，受益人口169万人。2026年，力争建成10座中小型水源工程，新建、扩建190处小型蓄引提（调）水工程，实施农村供水厂网工程1310处（续建246处，新开工1064处），建设输配水管道0.91万公里，配套净化设施665套、消毒设备784套，惠及人口200万人，县域统管率提升至84.2%。
五、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渝东北、渝东南农村供水工程的资金支持力度，优先考虑向维修养护资金倾斜”和“加大资金投入”建议

渝东北三峡库区与渝东南武陵山区，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地表水蓄积调度难、地下水开发利用难，是全市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关键战场。市水利局作为农村供水行业主管部门，一直高度关注和支持渝东北三峡库区与渝东南武陵山区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在每年农村供水保障资金和维修养护资金计划安排时都给予重点倾斜。以农村供水维修养护资金为例，2024—2026年，分配给渝东北10个区县和渝东南6个区县资金合计占全市38个区县资金总额权重分别为59%、59%、57%。在三峡库区后续资金安排上，对渝东北相关区县倾斜力度更大。下一步，市水利局将继续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大力扶持渝东北、渝东南水利事业发展，指导渝东北、渝东南各区县加快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此答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附件：办理事项列表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4月23日
联 系 人：梁庭专
联系电话：88759030
邮政编码：401147

附件  
办理事项列表
	类别
	序号
	事项具体内容

（分项列出）
	完成时间
	责任单位
	经办处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办

理

事

项
	1
	关于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的建议

	已完成

	市水利局
	农水水电处 梁庭专 88759030

	
	2
	进一步加大对渝东北、渝东南农村供水工程的资金支持力度，优先考虑向维修养护资金倾斜
	已完成
	市水利局
	农水水电处 梁庭专 88759030




